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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发言要点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３日（星期一）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二月二十三日）出席立法会财经

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发言要点： 
 
  政府非常重视投资者保障，而现时对证券市场的规管主要分三个层面进行。 
 
  首先，《证券及期货条例》（《条例》）订明香港证券市场的规管制度。 
 
  《条例》订明证监会的规管目标包括维持和促进证券期货业的公平性、效率、

竞争力、透明度及秩序；向投资于或持有金融产品的公众提供保障；及尽量减少

在证券期货业内的犯罪行为及失当行为。 
 
  《条例》第ＸＩＩＩ及ＸＩＶ部特别就禁止内幕交易及其它种类的市场失当

行为订立具体条文。这些市场失当行为包括虚假交易、操控价格的行为、披露关

于受禁交易的数据的行为、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进行交易的行为，

以及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 
 
  我们亦非常重视市场透明度对保障投资者的重要性。《条例》第ＸＶ部特别

就上市公司的权益披露订下法定责任。这包括大股东必须披露其在该上市法团带

有投票权的股份的权益，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和最高行政人员必须披露其对某上

市公司（或其任何相联公司）的任何股份的权益。 
 
  其次，除了《证券及期货条例》就证券市场的运作所列出的法定要求，证监

会亦根据《条例》就不同范畴发表了各种守则、规则及指引，例如有关披露权益

方面的指引和规管私有化、收购及合并事宜的《公司收购、合并守则》通告，以

及其它有关事宜。此外，上市公司如拟进行私有化，除须根据《公司条例》的相

关条文进行，亦须符合证监会所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守则》。 
 
  最后，由香港联合交易所制定和执行的《上市规则》就上市公司及证券市场

的日常运作提供了更具体和更详细的规管要求。《上市规则》是由证监会根据《证

券及期货市场条例》批准。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２１４条，如有证据证明有关上市公司或其管理

层，以不公平方式处理公司事务，对其他公司成员造成损害，证监会在咨询财政

司司长后，可向法庭提出呈请，要求法庭作出命令，制止有关不公平行为及作出

其它补救措施。自《证券及期货条例》二零零三年生效以来，证监会引用第２１

４条对有关上市公司董事向法院申请颁发命令的个案共有十五宗。当中，法院已

向三宗个案的有关董事发出取消资格令，而其余十二宗个案仍在审理中。此外，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３８５条，就任何与证监会职能有关的事宜所涉及的

法律程序（刑事法律程序除外），若证监会信纳该会介入有关程序是符合公众利

益，证监会可在咨询财政司司长后，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介入有关法律程序。 
 
  主席，我刚才已就现时香港证券市场的规管安排作出简介。至于委员会先前

提出的问题，政府的响应已载于文件的附件Ａ至附件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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